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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调整产业园租赁事项的公告

一、产业园租赁事项概述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瑞基因”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贝瑞和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贝瑞”）与福州滨

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临空建设”）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福州

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新投生物”或“合资公

司”）。根据福建贝瑞与福州临空建设约定，合资公司设立并完成资产收购后，

福建贝瑞向合资公司租赁贝瑞产业园（现更名为“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的部

分房屋以自用和招商，并分别签订《产业园租赁合同》（以下分别简称“原合同

（2024-003）”与“原合同（2024-00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调整产业园租赁事项的议案》。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租赁事项调整情况

近日，福建贝瑞与福州新投生物拟签署《产业园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就原

合同（2024-003）、原合同（2024-004）的租赁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同时，就补

充约定事项，福建贝瑞全资子公司福建贝瑞和康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孵化器公司”）与福州临空建设拟签署《福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福

建贝瑞和康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福州新区生物医药项目产业园租赁合同》（以下

简称《产业园租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一）《产业园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甲方（出租方）：福州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福建贝瑞和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2、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将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北区整体园区（即9-13号楼，

含地下车位）用于产教融合基地招商使用，并临时变更部分楼宇的新型工业用地

功能为产教融合基地功能，其中产业园北区10#楼、11#楼整栋及12#楼的3-5层部

分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为原合同（2024-004）项下由乙方租赁部分。现双方经协

商一致，缩减原合同（2024-004）项下租赁面积，乙方不再租赁新投生物科技产

业园10#楼、11#楼整栋及12#楼的3-5层部分面积约2.5万平方米（简称“减租面

积”），并将减租面积调整至甲方控股股东福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

的福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由乙方设立的福建贝瑞和康产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负责承租。双方就拟变更原合同（2024-004）项下的租赁房屋范围事宜约定如

下：

（1）就甲方向乙方出租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2-1#楼、3#楼、10#楼、11#楼

整栋及12#楼的3-5层的租赁关系均有效存续期间，将原合同（2024-004）的租赁

范围由“2-1#楼、3#楼、10#楼、11#楼整栋及12#楼的3-5层”调整为“2-1#楼、

3#楼”，相应调整租赁房屋的租金执行方式，并相应删除原合同（2024-004）中

关于“10#楼、11#楼整栋及12#楼的3-5层”的相关表述。

（2）将原合同（2024-004）约定的“合同自动提前终止”条件的租金总额

由121,469,862元调整为58,632,123元。将原合同（2024-004）规定的租赁保证

金由2,500万元相应调减为1,600万元（调减的900万元作为《新产业园租赁合同》

项下的租赁保证金），并相应调整租赁保证金后续冲抵应付款项的金额。

3、在甲乙双方关于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南区全部楼栋（即1#楼和2-2#楼、

2-1#楼、3#楼）的租赁关系均有效存续期间，对原合同（2024-003）进行如下调

整：

（1）在双方关于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南区全部楼栋（即1#楼和2-2#楼、2-1#

楼、3#楼）的租赁关系均有效存续期间，将原合同（2024-003）的租赁范围由“1#

楼和2-2#楼”调整为“1#楼和2-2#楼及南区地下全部车位”，租金总额及租赁保



证金不变。

（2）如甲乙双方关于新投生物科技产业园南区整体楼栋（即1#楼和2-2#楼、

2-1#楼、3#楼）的任一楼栋房产的租赁关系解除或终止的，甲方有权收回解约楼

栋面积所对应的地下车位（收回位置由甲、乙双方按实际情况协商决定），且甲

方收回地下车位的行为不影响原合同（2024-003）的履行及租金收取。

（3）于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地下车位已由乙方接收和使用，双方无需办

理交付手续。

4、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产业园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甲方（出租方）：福州滨海临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福建贝瑞和康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租赁房屋面积、租赁用途及房屋状况

（1）该房屋的总租赁面积为25716.53平方米，双方最终根据福州不动产登

记中心核定备案的建筑面积确认租赁面积，租赁面积即为计算租金的面积依据。

（2）甲方已从房屋所有权人处取得该房屋完整的经营、管理相关权限，有

权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有权作为甲方签订本合同，乙方对该房屋做了充分了解，

愿意承租该房屋仅作M1生产之用。

（3）房屋的建筑结构为：框架结构；房屋的装修状态为：毛坯。

3、房屋的租赁期限

该房屋的租赁期限8年零一个月，自2026年12月01日至2034年12月31日止。

租赁期间，租赁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后，对租赁场地及面积进行合理调

整。

本合同起租日即为租赁房屋交付日，为2026年12月01日（以项目竣工验收之

日为准）。自项目竣工验收完成之日起，视为该房屋已达到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标

准，乙方收到甲方的书面交付通知之日起，若因乙方原因未完成交付的，乙方仍

应依据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赁

保证金等。

4、租赁期限内，乙方可对外分租、转租该房屋或其任何部分或该房屋之任

何权益予任何其他第三人，但应及时向甲方报备，且分租、转租不影响乙方根据

本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义务。



5、租金

甲乙双方约定该房屋的租金具体标准，结合乙方业务导入需求，设置分阶段

起租，根据实际起租时间和起租楼层、起租面积按实结算租金。

6、租赁保证金

合同签订起十日内，乙方支付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大写）玖佰万元整（小

写）￥9,000,000元。自起租日起每年度末扣除900,000元租赁保证金，用于冲抵

次年应付租金直至租赁保证金余额为3,250,000元。

7、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租赁事项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资产交易系公司与福州临空建设合作的组成部分，租赁房屋用途为

M1生产，将更适用于生物制造企业。该租赁房屋位于福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是福州新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指示精神，充

分利用两岸三地资源，建设的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园区。公司将借助此契机配

合福州新区探索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推动两岸生物医药产业的深度融

合与发展，为福州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本次交易的租赁价格以所在区域的市场租赁价格为依据，结合福建贝瑞及孵

化器公司总体承担的租赁面积、承租期限，租金价格公允，符合市场水平。

本次租赁事项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福建贝瑞与福州新投生物拟签署的《产业园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3、孵化器公司与福州临空建设拟签署的《产业园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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